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專案教師評鑑辦法 

 

民國 110.09.01 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國立中興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所專案教師評鑑工作，由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以下簡稱所教評會)。 

第三條 所教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必要時

得邀請受評鑑教師列席說明。 

第四條 本所專案教師應於聘期屆滿二個月前備妥相關表格及必要佐證資料，送本

所辦理評鑑，作為續聘與否之依據，無故未提送資料者，視同未通過評鑑。 

第五條 本所全職專案教師(一般型)評鑑項目與比重為教學績效 30-50%、研究績效

20-40%、服務績效 20-40%等項目。比照專任教師評鑑規定，總分達 70分

以上為通過，另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比照專任教師規定。 

第六條 受評鑑教師聘期至一月三十一日者，其相關佐證資料採計至前一年十一月

三十日止；聘期至七月三十一日者，其相關佐證資料採計至五月三十一日

止。 

第七條 本所專案教師如有下列各項實情者，不予續聘。 

(一) 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許可程序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或以兼

任各專業學會職務，以學會名義接受委辦計畫，未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

者。 

(二) 涉嫌詐領研究費經法院一審判決有罪。 

(三) 辦理採購案件疏失遭審計單位調查確有違法失職情事。 

第八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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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專案教師評鑑評分表 

民國 110.09.01 所務會議通過 

教師姓名：                   

職稱：                

到校服務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受評鑑教師 

各項目比例 
教學佔  %、研究佔  %、服務佔  %。 

 

分項 詳細項目與內容 分數 

教學 

一、教學時數包括上課及實習時數符合規定。 

(授課總時數若滿足各扣除規定後之授課時數，則給予本細

項滿分之基本分數)【上限 70】 

  

二、教學表現說明。 

(得依每學期教學評量與改進措施、教師參與教學研討活動

及特殊教學貢獻、院校核心課程與通識課程之講授加分) 

【上限 30】 

 

研究 

一、發表著作(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書、專利、其他等)。 

(有兩篇匿名審查制度論文者，則給予本細項滿分之基本分

數) 【上限 70】 

  

二、研究表現說明。 

(含學術獎項、獲補助研究計劃等) 【上限 30】 

 

服務 

一、服務事蹟。 

(對所、院或學校共同事務之貢獻、輔導學生參與課外、科

技及個人參與學術演講之成果) 【上限 70】 

  

二、服務表現說明。 

(社會責任實踐成果或其他校外服務事項有特殊成效者) 

【上限 30】 

 

總分：教學_____ ×   % +研究____ ×   % +服務______ ×  %  
 

通過 不通過，具體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鑑委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